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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2� � � � � �证券简称：荣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1-095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网站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星

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张亮先生、副经理兼财务总监张旭光先生、副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邓

前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

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729�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21-34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网站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星

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的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谢广军先生、总会计师严峻先生、董事会秘书徐

月香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

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318� � �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公告编号：临2021-061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2,316,9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85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金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金炎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264,907 99.9574 51,905 0.0424 1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266,607 99.9588 50,305 0.041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265,000 96.0512 51,905 3.9411 100 0.0077

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266,700 96.1803 50,305 3.819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鲍金桥、胡鸿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新力金融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600886� � � �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2021-067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

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

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

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

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03� � � � � � �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1-052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网站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星

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朱胜利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开彦先生、财务总监周

阳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

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422� � � � � �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1-058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国家药监局” ）签发的关于缬沙坦氨氯地平片（I）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为：

2021S00974），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 注册证书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缬沙坦氨氯地平片（Ⅰ）

英文名：Valsartan� and� Amlodipine� Tablets（Ⅰ）

主要成分：缬沙坦、苯磺酸氨氯地平

剂型：片剂

规格：每片含缬沙坦80mg，氨氯地平5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药品有效期：18个月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13716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注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 药品相关信息及市场情况

缬沙坦氨氯地平片（Ⅰ）适应症为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用于单药治疗不能充分控制血

压的患者。缬沙坦氨氯地平片（Ⅰ）是由缬沙坦（血管紧张素Ⅱ受体AT1亚型受体拮抗剂）

与氨氯地平（钙离子拮抗剂）组成的固定剂量复方降压药，原研厂为诺华制药(Novartis)，

于2007年在欧盟和美国批准上市，商品名为EXFORGE，2009年底进入中国市场，商品名

为倍博特。 公司缬沙坦氨氯地平片（I）按化学药品4类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视同通过

一致性评价。

除原研诺华外，该药品全球主要生产厂商有 MYLAN、TEVA等，国内生产厂商主要

有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花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另有13家企业在申报生

产。 经查询中康数据库，2020年缬沙坦氨氯地平片国内销售额约为人民币28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的研发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2,310万元。

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缬沙坦氨氯地平片（I）获批，有助于补充和丰富公司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领域

的产品管线，并为公司后续开展高端仿制药研发工作积累宝贵的经验。目前，该药品获批不

会对公司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

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的销售也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

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药品获得注册证书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18� � � � � � � � � �证券简称：唯赛勃 公告编号：2021-017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1年6月16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051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43,438,600股，发行价格为5.8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5,411.58万元（人民币，

下同），扣除发行费用合计5,131.23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0,280.35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7月22日全部到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1年7月22日出具了致同验字（2021）

第110C000518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1年7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唯赛勃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

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1年8月9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和第四届第八次监事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以及《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且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增加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唯赛勃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赛勃环保设备” ）、汕头市

奥斯博环保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奥斯博” ）及津贝特（汕头）环保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汕头津贝特” ），为了提高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募投项目实施，根

据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实际情况和募投项目的实际需要， 公司分别使用88.41万元、3,

426.25万元和1,003.35万元的募集资金及相应存款利息，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唯赛勃环保设

备、汕头奥斯博和汕头津贝特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

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本次向子公司提供的借款到位后，将分别存放于子公司开设的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定

对子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监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公司和子公司唯赛勃环保设备、汕头奥斯博、汕头津贝特以及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

《四方监管协议》 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募投项目

唯赛勃环保设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青浦支行

572900876710802

年产30万支复合材料压力罐及2万支膜元

件压力容器建设项目

汕头奥斯博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汕头分行

633327159 年产10万支膜元件生产线扩建项目

汕头奥斯博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汕头分行

63332718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汕头津贝特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汕头分行

633326821 年产10万支膜元件生产线扩建项目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 1” ）、唯赛勃环保设备、汕头奥斯博、汕头津贝特（“甲方 2” ）、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简称“乙方” ）及保荐机构（简称“丙方” ）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

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仅用于甲方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承诺该资金监管专户的开立和使用严格遵照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以及乙

方账户管理要求，提供真实有效的开户资料，并留存有效银行的预留印鉴。

甲方承诺募集资金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 （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秦磊 、 杜惠东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存款余额、收支明细等信息）；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

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加盖单位印章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

丙方（将对账单电子邮件或寄送复印件至丙方联系人处，下同）。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和乙方应

当及时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书面通知需加盖丙方公章），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

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向丙方通知专户大

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甲方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对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但该等操作必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甲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因前述原因发生变动，

应及时通知丙方；甲方在现金管理操作到期后应及时转回甲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通知

丙方。 乙方对闲置的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无监管义务。

（十）、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一）、本协议自甲方1、甲方2、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

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

效。

发生下列任一情形的，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解除：（一）甲方1、甲方2、乙、丙四方

共同书面确认；（二）乙方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冻结、划转专户内的全部资金；（三）根据相关

法律或监管规定，乙方不再具备监管资格。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1、甲2、乙、丙四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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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补充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3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年

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现根据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公司及

子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6亿元的担保” 的相关情况进行补充，具体情况

如下：

补充前：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2021年预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70亿元。担保类型包含但

不限于融资担保、投标保函反担保、履约保函反担保、工程质保期保函反担保、信用证履约担保等类型。

2、公司及子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6亿元的担保。

3、公司为销售产品提供按揭担保，包括公司下属房产公司与需要从银行获取按揭贷款的购房客户、银行

签订三方按揭担保贷款协议而形成的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下属建筑机械生产企业与客户、银行签

订机械产品按揭担保协议产生的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预计2021年度该类担保的金额约为0.32亿元。

4、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补充后：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2021年预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70亿元。担保类型包含但

不限于融资担保、投标保函反担保、履约保函反担保、工程质保期保函反担保、信用证履约担保等类型。

2、公司及子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6亿元的担保。

公司子公司浙江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材”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三建” ）、浙江省建投交通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建” ）为以下参股公司按持股

比例提供不超过6亿元的担保，公司将严格执行担保总额不超过6亿元，在此额度内，公司及子公司对参股公

司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被担保公司情况如下：

（1）南昌城建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城构”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2696075069R

法定代表人：李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叁仟贰佰万元整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新区璜溪北大道东侧

经营范围：混凝土构件生产及销售、商品混凝土生产及销售；其他类型构件的生产与销售、建设材料、金属

材料销售(以上项目涉及凭许可证或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的凭有效许可证或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经营)

南昌城构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浙江建材持股比例为40.00%，南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0.00%。

南昌城构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保障措施。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南昌城构经审计资产总额31,076万元，净资产6,625万元，营业收入18,187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8.68%� ，流动负债总额24,451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南昌城构资产总额27,106万元，净资产6,123万元，营业收入3,797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7.41%，流动负债总额24,451万元。 截至2021年7月31日担保余

额为0万元，本次预计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800万元。

南昌城构股东中，浙江建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南昌城构不

存在担保、诉讼仲裁等事项。 南昌城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台州东部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建材”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1MA2AKAGY60

法定代表人：高立旦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元整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集聚区汇金路2199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水泥制品销售；砼结

构构件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楼梯销售；楼梯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

产品销售；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水泥制品制造；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

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钢压延加

工；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梁简支梁产品生产；建筑用钢筋产品生产；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台州建材为公司参股公司， 浙江建材持股比例为42.50%， 台州东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2.50%， 台州市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0%， 台州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00%。

台州建材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保障措施。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台州建材经审计总资产102,461万元，净资产11,694万元，营业收入38,001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8.59%� ，流动负债总额55,879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台州建材资产总额97,032万元，净资产10,845万元，营业收入22,176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8.82%，流动负债总额55,879万元。 截至2021年7月31日担保

余额为0万元，本次预计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22,994万元。

台州建材股东中，浙江建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台州建材不

存在担保、诉讼仲裁等事项。 台州建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宁波奉化交投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化交建”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3MA2J6U8X3R

法定代表人：吴杰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弥勒大道8号105室(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

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奉化交建为公司参股公司，浙江交建持股比例为49.00%，宁波市奉化区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为51.00%。

奉化交建为新设公司，暂未开展业务，尚未缴纳注册资本金，截至2021年7月31日担保余额为0万元。

奉化交建股东中，浙江交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奉化交建不

存在担保、诉讼仲裁等事项。 奉化交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浙江浙丽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浙丽”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MA2HK8E30G

法定代表人：张雄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零壹拾捌万元整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岩泉街道天宁一村11幢6号4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

业除外）；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建筑装饰材料

销售；规划设计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公园管理；照明器具销售；市政设施管理；雨棚销售；建筑用钢筋

产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

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浙丽为公司参股公司，浙江三建持股比例为49.00%，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51.00%。

浙江浙丽为新设公司，暂未开展业务，尚未缴纳注册资本金，截至2021年7月31日担保余额为0万元。

浙江浙丽股东中，浙江三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浙江浙丽不

存在担保、诉讼仲裁等事项。 浙江浙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被担保公司中，奉化交建和浙江浙丽为公司2021年新设立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奉化交建和

浙江浙丽因业务发展需要预计新增担保，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3.62亿。 公司将严格执行向合并报表范围外的

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6亿元的担保，在此额度内，对相关参股公司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3、公司为销售产品提供按揭担保，包括公司下属房产公司与需要从银行获取按揭贷款的购房客户、银行

签订三方按揭担保贷款协议而形成的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下属建筑机械生产企业与客户、银行签

订机械产品按揭担保协议产生的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预计2021年度该类担保的金额约为0.32亿元。

4、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6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1-057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

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该等担保全部系为公司之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 敬请投资

者关注风险。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子公司2021年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鉴于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换股吸收合并浙江省

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已实施完成，根据各方签订的《吸收合并协议》约定，公司将

承继及承接浙建集团的所有资产、负债、权利、义务、业务和责任等。 本次吸收合并项下相关事项虽已经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但为便于公司对本次吸收合并项下的担保义务的承继和过渡期内的

合理合法运作，因此，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重新审议如下担保事宜：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融资需要， 预计公司2021年度内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企业

提供总额不超过170亿元的担保；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6

亿元的担保；预计子公司为销售产品提供不超过0.32亿元的按揭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21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2021年预计向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70亿元。 担保类型包

含但不限于融资担保、投标保函反担保、履约保函反担保、工程质保期保函反担保、信用证履约担保等类型。其

中，预计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158.2亿元,预计对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下的公司担保

总额不超过11.8亿元，合计不超过170亿元；预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38.73亿元,预计子公司

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31.27亿元，合计不超过170亿元。 上述担保类型及分项额度是基

于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公司可能由于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在担保额度内调剂额度

比例并在年度内循环使用。 对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依照公司确认的实际享有的权益比例提供对应比例的担

保。

上述额度自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失效。 上

述担保额度不等于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应在担保额度内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

的担保金额为准，担保期限以具体签署的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为准。 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

事项，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签订担保协议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办理担保

有关事宜。 超过上述额度的担保事项，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后才能实施。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2021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计划为以下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

序

号

被担

保方

名称

注册

地

法定

代表

人

公司

持股

比例

主

营

业

务

2020年

12月31

日

资产总

额

（万元）

2020年

12月31

日

净资产

（万元）

2020年

12月31

日

营业收

入

（万

元）

2020年12月

31日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

元）

资产

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

余额（截

至2021年

7月31日）

（万元）

本次

预计年

度担保

额度（万

元）

借款总

额

（万

元）

流动负

债总额

（万

元）

1

浙江

省建

设投

资集

团股

份有

限公

司

杭州

沈德

法

100

%

建

筑

施

工

8678781.

89

734693.9

1

795496

5.31

108394.79

91.53

%

24223.82 24224

173319

17

682333

9

2

浙江

省建

工集

团有

限责

任公

司

杭州 曹伟

100

%

建

筑

施

工

2999862.

77

113972.5

268008

0.93

15493.99

96.20

%

318942.29 463000 548496

267451

5

3

浙江

省一

建建

设集

团有

限公

司

杭州 崔峻

77.26

%

建

筑

施

工

809217.9

6

126508.5

5

892677.

52

14263.75

84.37

%

75390.02 100000 81300 607781

4

浙江

省二

建建

设集

团有

限公

司

宁波

陈海

燕

75.27

%

建

筑

施

工

1041633.

13

118003.

37

100577

5.81

16298.10

88.67

%

34050.49 37772 129943 790505

5

浙江

省三

建建

设集

团有

限公

司

杭州

丁卫

星

75.22

%

建

筑

施

工

1063323.

06

97438.59

102300

7.14

14648.87

90.84

%

67553.02 124400 74526 906276

6

浙江

省工

业设

备安

装集

团有

限公

司

杭州 张锋

97.56

%

建

筑

安

装

385828 43182 575907 7902

88.81

%

6861.9 20000 2800 339482

7

浙江

省建

投交

通基

础建

设集

团有

限公

司

杭州

陈国

平

100

%

建

筑

施

工

736337.4

3

55255.89

459783.

64

6072.87

92.50

%

34808.76 71400 212133 519998

8

浙江

省建

材集

团有

限公

司

杭州 向明

100

%

建

材

生

产

销

售

173459.7

0

13595.10

159844.

13

4532.68

92.16

%

29028.5 41250 35241 146928

9

浙江

省建

设工

程机

械集

团有

限公

司

杭州

许惠

铭

100

%

专

用

机

械

生

产

销

售

182706 54069 214895 9941

70.41

%

38216.73 30975 3250 118830

10

浙江

省武

林建

筑装

饰集

团有

限公

司

杭州

张顺

利

100

%

建

筑

装

饰

156228.3 15731.64

212992.

89

4493.93

89.93

%

14206.41 18000 10500 140497

11

浙江

建设

商贸

物流

有限

公司

杭州

方建

忠

100

%

建

材

贸

易

86455 30987 313505 4495

64.16

%

32820 55100 34701 55468

12

浙江

建投

环保

工程

有限

公司

杭州

于利

生

100

%

污

水

处

理

及

其

再

生

利

用

25434.6

4

14876.25 8926.06 435.40

41.51

%

10 1250 0 10483

13

浙江

浙建

实业

发展

有限

公司

杭州 捷捷

100

%

租

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

10838.03 3215.83

19859.0

2

529.89

70.33

%

0 1000 0 7622

14

中国

浙江

建设

集团

（香

港）

有限

公司

香港

管满

宇

100

%

建

筑

工

程

248591.9

5

21649.99

40517

0.76

-791.99

91.29

%

50229.8 58393 37528 223209

15

新疆

塔建

三五

九建

工有

限责

任公

司

阿拉

尔

严华

兴

66%

建

筑

施

工

136178.1

6

23782.42

14470

7.3

2716.16

82.54

%

0 0 0 112396

16

浙建

五建

建设

有限

公司

龙游

余雪

峰

100

%

建

筑

施

工

10837 896 17365 421

91.73

%

0 3000 0 9941

17

浙江

建工

水利

水电

建设

有限

公司

建德 蔡亮

100

%

水

利

水

电

20217 7185 19543 1426

64.46

%

0 2000 0 13032

18

浙江

浙建

基础

设施

工程

有限

公司

杭州

吴忠

勇

100

%

地

基

基

础

97926 4039 89499 552

95.87

%

980 9690 980 92808

19

浙江

建工

幕墙

装饰

有限

公司

杭州

何荒

震

100

%

幕

墙

装

饰

56213 9078 43909 556

83.85

%

50 11000 0 47135

20

浙江

建工

设备

安装

有限

公司

杭州

王智

春

100

%

设

备

安

装

60764 7459 93923 856

87.73

%

3200 13000 3200 53305

21

浙江

建工

绿智

钢结

构有

限公

司

龙游

徐能

彬

100

%

钢

结

构

制

作

及

安

装

26117 3453 8293 -1403

86.78

%

11990 14795 11990 9297

22

浙江

常绿

投资

有限

公司

常山

郭俏

凌

100

%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运

营

30957 5891 1565 326

80.00

%

0 0 22200 5835

23

浙江

省建

材集

团浙

西建

筑产

业化

有限

公司

衢州

孙怀

洲

100

%

建

材

生

产

销

售

23550.15 3908.14 7674.96 -722

83.41

%

4856 7420.75 9500 9196

24

长兴

建图

建设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长兴 姜文

100

%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运

营

80320.73 16798.06 57.79 -96

79.09

%

47300 72000 44900 18562

25

浙江

省二

建集

团安

装有

限公

司

宁波

朱东

伟

100

%

建

筑

安

装

74614.88

10250.4

3

68125.4

3

1209.64

86.26

%

1799.67 3000 0 64364

26

西藏

大成

交通

工程

建设

有限

责任

公司

拉萨

朱树

森

100

%

建

筑

施

工

135484.

72

24953.88

89868.6

4

407.17

81.85

%

0 5000 36035 110531

27

张家

口大

成投

资有

限公

司

张家

口

陈泉

林

80%

建

设

投

资

管

理

8686 3318 106 -66

61.80

%

0 19700 0 5368

28

浙江

省建

材集

团建

筑产

业化

有限

公司

德清

俞联

锋

100

%

建

材

生

产

销

售

34421.1

4

-350.59

23641.8

0

3128.80

101.0

0%

5000 7590 5006 34661

29

江西

天和

建设

有限

公司

南昌

计春

来

70%

建

材

生

产

销

售

11366.61 3405.23

17778.9

8

218.16

70.00

%

2000 1750 2003 7961

30

浙江

建机

起重

机械

有限

公司

杭州

许惠

铭

100

%

专

用

机

械

制

造

61832 8271 155503 665

86.62

%

13000 18000 100 53561

31

浙江

建机

设备

租赁

有限

公司

杭州 夏挺

100

%

设

备

租

赁

39755 6468 13014 1414

83.73

%

0 20000 0 30370

32

浙江

浙建

钢结

构有

限公

司

德清

许惠

铭

100

%

建

筑

安

装

45967 20350 37306 594

55.73

%

0 1000 0 23068

33

新昌

县浙

建投

资管

理有

限公

司

新昌

李雄

军

100

%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运

营

141673 37724 7282 764

73.37

%

59322 64895 62291 47639

34

长兴

浙建

投资

有限

公司

长兴 郭潇

100

%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运

营

61816 23808 3173 1062

61.49

%

27479.97 44800 36856 17093

35

華營

建築

有限

公司

香港

管满

宇

100.

00%

建

筑

施

工

200381 46720 378110 8187

76.68

%

134352.4 71734.54 6733 153551

注：上述被担保对象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2021年新设立浙江建机数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建（兰溪）矿业有限公司、开化浙建美丽乡村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飞龙湖建盛置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述新设立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预计新增

担保，预计担保金额26.29亿。公司将严格执行对内担保总额不超过170亿元，在此额度内，对公司全资、控股子

公司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一建”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二建” ）和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三建” ）提供全额担保，目的是

为支持其经营发展，浙江一建、浙江二建、浙江三建资产优良，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对其经营活动具有完

全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的范围内，此担保有利于浙江一建、浙江二建、浙江三建提高其经营效

率和盈利状况，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担保，担保对象信用等级均良好，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2021年预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70亿元。 担保类型包含但

不限于融资担保、投标保函反担保、履约保函反担保、工程质保期保函反担保、信用证履约担保等类型。

2、公司及子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6亿元的担保。

公司子公司浙江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材”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三建” ）、浙江省建投交通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建” ）为以下参股公司按持股

比例提供不超过6亿元的担保，公司将严格执行担保总额不超过6亿元，在此额度内，公司及子公司对参股公司

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被担保公司情况如下：

（1）南昌城建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城构”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2696075069R

法定代表人：李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叁仟贰佰万元整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新区璜溪北大道东侧

经营范围：混凝土构件生产及销售、商品混凝土生产及销售；其他类型构件的生产与销售、建设材料、金属

材料销售(以上项目涉及凭许可证或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的凭有效许可证或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经营)

南昌城构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浙江建材持股比例为40.00%，南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0.00%。

南昌城构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保障措施。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南昌城构经审计资产总额31,076万元，净资产6,625万元，营业收入18,187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8.68%� ，流动负债总额24,451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南昌城构资产总额27,106万元，净资产6,123万元，营业收入3,797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7.41%，流动负债总额24,451万元。 截至2021年7月31日担保余

额为0万元，本次预计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800万元。

南昌城构股东中，浙江建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南昌城构不

存在担保、诉讼仲裁等事项。 南昌城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台州东部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建材”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1MA2AKAGY60

法定代表人：高立旦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元整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集聚区汇金路2199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水泥制品销售；砼结

构构件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楼梯销售；楼梯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

产品销售；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水泥制品制造；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

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钢压延加

工；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梁简支梁产品生产；建筑用钢筋产品生产；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台州建材为公司参股公司， 浙江建材持股比例为42.50%， 台州东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2.50%， 台州市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0%， 台州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00%。

台州建材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保障措施。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台州建材经审计总资产102,461万元，净资产11,694万元，营业收入38,001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8.59%� ，流动负债总额55,879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台州建材资产总额97,032万元，净资产10,845万元，营业收入22,176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8.82%，流动负债总额55,879万元。 截至2021年7月31日担保

余额为0万元，本次预计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22,994万元。

台州建材股东中，浙江建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台州建材不

存在担保、诉讼仲裁等事项。 台州建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宁波奉化交投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化交建”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3MA2J6U8X3R

法定代表人：吴杰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弥勒大道8号105室(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

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奉化交建为公司参股公司，浙江交建持股比例为49.00%，宁波市奉化区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为51.00%。

奉化交建为新设公司，暂未开展业务，尚未缴纳注册资本金，截至2021年7月31日担保余额为0万元。

奉化交建股东中，浙江交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奉化交建不

存在担保、诉讼仲裁等事项。 奉化交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浙江浙丽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浙丽”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MA2HK8E30G

法定代表人：张雄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零壹拾捌万元整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岩泉街道天宁一村11幢6号4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

业除外）；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建筑装饰材料

销售；规划设计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公园管理；照明器具销售；市政设施管理；雨棚销售；建筑用钢筋

产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

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浙丽为公司参股公司，浙江三建持股比例为49.00%，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51.00%。

浙江浙丽为新设公司，暂未开展业务，尚未缴纳注册资本金，截至2021年7月31日担保余额为0万元。

浙江浙丽股东中，浙江三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浙江浙丽不

存在担保、诉讼仲裁等事项。 浙江浙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被担保公司中，奉化交建和浙江浙丽为公司2021年新设立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奉化交建和

浙江浙丽因业务发展需要预计新增担保，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3.62亿。 公司将严格执行向合并报表范围外的

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6亿元的担保，在此额度内，对相关参股公司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3、公司为销售产品提供按揭担保，包括公司下属房产公司与需要从银行获取按揭贷款的购房客户、银行

签订三方按揭担保贷款协议而形成的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下属建筑机械生产企业与客户、银行签

订机械产品按揭担保协议产生的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预计2021年度该类担保的金额约为0.32亿元。

4、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7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05.61亿元，无重大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浙建集团及其子公司的经营前景良好，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均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本

次提供担保符合其战略发展方向、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的合理需要，有利于浙建集团相关业务的开展，不会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2021年年度担保计划的事项，符合其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我们同意本议案审议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